
環境影響評估 Q＆A 題庫 

行政院於民國 102年 1月 11日召開研商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檢討會

議，決議檢討環評審查程序，並指示建立行政機關協商輔導平台。經

濟部工業局為配合國家政策，初步規劃環評開發案件可能需輔導事

項，輔導開發單位進行環評審查之相關事宜，並協助開發單位謹慎因

應環評審查癥結點，快速掌握審查重點，縮短審查期程。 

爰此將建立環境影響評估 Q＆A 題庫，調查、研析並彙整工廠、

園區等環評開發案件申請過程與結論，依環境影響評估各階段作業常

見之困難點及注意事項提供建議處置方式，協助業者快速掌握重點，

縮短審查期程。題庫將針對環境影響評估前置作業階段；程序及審查

階段；申請通過至開發前、開發、營運；後續追蹤階段；其他階段編

列如下： 

 

A.前置作業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製作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開發行為之類別／區位／規模限制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製作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等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1 經濟部工業局環境影響

評估相關問題洽詢窗口

在哪裡? 

工廠設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問題，皆可洽詢經

濟部工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委辦單

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環境評估業務

聯絡人傅冠華，02-23255223分機 125。 

2 經濟部工業局環評技術

諮詢提供那些協助服務

項目?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委辦

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將有專人提

供下列諮詢服務：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編撰

架構、辦理推動時程、環境敏感區位協調確認、

環評書件撰寫技術諮詢、環評書件預審會議辦

理協助、環評書件審查意見補充修正技術諮

詢、公開說明會辦理須知以及範疇界定作業建

議等。 

3 環評是向哪個單位提出

申請及後續審查? 

環評相關報告由開發單位完成書面報告後，送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由其轉送對等層級之環

保機關審查；舉例來說，如果是向縣市政府建

設局(或經濟發展局)申請建照，則環評審查就在

縣(市)政府環保局辦理。如果申請案是由經濟部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工業局核准，則將由環保署進行審查，兩者審

查程序相同。經濟部工業局會針對重大案件秉

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職責，除辦理轉送

作業外，亦會先進行環評相關報告輔導審查作

業提供意見，待開發單位修正後再送環保機關

審查。 

4 何謂環評預審? 開發單位得於製作說明書時，檢具環評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4 款至第 8 款資料，向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

機關預審。環保主管機關得就環境影響評估有

關事項邀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專

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團體召開預審會議；其會

議結論，開發單位應納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重

點。 

當開發單位送環評書件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時，經濟部工業局基於輔導的服務理念，針對

接受環評輔導之開發單位，協請與開發行為相

關之專家學者先行進行審查作業，協助開發單

位釐清環境衝擊大小、減輕措施與修正方向，

以利後續環保單位審查作業時間之縮短。 

5 何謂環境敏感區位? 指對人類具有特殊價值或潛在天然災害之地

區，及易因人類不當之開發活動而導致環境負

面效果，或謂凡具潛在危險性，或具自然生態

保育價值之地區皆屬之。 

6 環境敏感區位要向何單

位查詢?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102.03.27 修正）」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為

之所在基地，是否有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

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所列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

定目的區位共 35項，並應檢附有關單位之查詢

函覆公文、圖件 (開發土地地籍分布套繪於

1/25,000地形圖及 1/5,000航照圖)或實地調查研

判資料等文件，並敘明選擇該開發區位之原

因。查詢對象除所在地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外，

亦包括環保署、水利署、營建署、林務局、地

質調查研究所、觀光局、水土保持局、原能委

員會、民航局以及軍事單位等。 

7 工廠用地位在環境敏感

區位是否不可以開發? 

並非在環境敏感區域就不可以開發。開發單位

透過環境評估之程序，提出適當之改善預防措

施降低環境衝擊，並達到環境品質之要求，工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廠設立仍是可以被允許的，惟最終仍需依環評

結果而定。 

8 開發單位申請環評諮詢

程序要繳費嗎? 

為提供廠商更完整服務，以及鑑於使用者付費

原則，經濟部工業局除列入個案輔導需支付

84,000 元廠商配合款外，其他一般性技術諮詢

均免費協助。 

9 申請經濟部工業局諮詢

協助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資料越齊全越好，至少應包含開發行為之內

容、設廠規模及辦理期程，另外備妥開發計畫

所在區域位置之土地使用地類別與地號文件、

1/25,000 地形圖及 1/5,000 航照圖，以便協助辦

理查詢作業。 

10 如何知道我的設廠計畫

是否需要辦理環評? 

您可直接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相關法規「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102.09.12 修正)判定之。或可聯絡經濟部工

業局「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委辦單位財團

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洽詢。 

11 環評內容之環境因子包

括那些? 

環境因子項目包括： 

一、物理及化學：氣象、空氣品質、噪音與振動、

惡臭、水文及水質、土壤、地質及地形、廢

棄物。 

二、生態：陸域生態、水域生態、特殊生態系。 

三、景觀及遊憩(1.地形景觀、2.地理景觀、3.自

然現象景觀、4.生態景觀、5.人文景觀、6.

視覺景觀、7.遊憩現況分析、8.現有觀景點)。 

四、社會經濟(1.現有產業結構及人數、農漁業

現況、2.區域內及土地利用情形（包括流

域、水域）、3.徵收、拆遷之土地、地上物

及受影響人口、4.實施或擬定中之都市（區

域）計畫、5.公共設施、6.居民關切事項、

7.水權及水利設施、8.社區及居住環境)。 

五、交通(1.道路服務水準、2.停車場設施、3.道

路現況說明)。 

六、文化(古蹟、遺址、古物、歷史建築、聚落、

文化景觀、民俗及有關文物、特殊建築物（含

歷史性、紀念性建築物）、紀念物、其他具

有保存價值之建築物暨其周邊景物)。 

七、環境衛生(病媒生物、蚊、蠅、蟑螂、老鼠

及其他騷擾性危害性生物)。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12 辦理工廠環評需要多久

時間? 

一般環境說明書件包含環境背景調查的完成時

間約為 6 個月，編撰完成即可提送審查，審查

階段時間則視環保單位審查書件過程之疑慮與

解決措施適當與否而定，若審查委員要求書件

之內容可以完整透明地呈現，相關環保減輕對

策具體可行，應可加快審查時間。 

13 要如何找到適合的環評

顧問公司協助申請? 

可參考環保署每年公告之「近年環境影響評估

業者評鑑結果」，網站如下： 

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25202&ctNo

de=31325&mp=epa 

14 環評審查有開放開發單

位參與表達意見嗎?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8

條第 2項規定，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說明會。 開

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開發單位於作成說明書前，應公開邀

請當地居民或有關團體舉行會議。為加強民眾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使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查聚焦，開發單位有必要於開發行為之規劃階

段，即與相關機關、團體或民眾對話，並就準

備進行評估之範疇進行意見交流，供各界表達

意見。任何人皆可在以下網站進入討論區專頁， 

http://eiadoc.epa.gov.tw/EIAforum/?page=forumMain 

15 何處可找到工廠環評相

關案例? 

開發單位除洽詢環境影響評估服務窗口外，環

保署及各縣市環保局歷年相關審查之案例，不

論審查完竣或審查中皆可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 評 書 件 查 詢 系 統

http://eiadoc.epa.gov.tw/eiaweb/main.aspx 查詢。 

16 購買或租用工廠用地前

要注意那些事項? 

一般企業主在購買土地或租用前可能僅考量價

格、區位方便性，並沒有了解土地屬性(農地、

工業用地、商業用地或建築用地)、環境敏感區

位、上位計畫衝突性及用地污染調查情形，往

往造成後續使用的困擾，因此前述幾個考量重

點是購買或租用工廠用地前建議注意事項。 

17 工廠用地上有大樹，如何

辦理? 

各縣市有頒布樹木保護條例，須依規定內容辦

理，例如「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就規範

珍貴樹木得設置保育設施，且不得任意遷植、

砍伐或為其他有礙其生長之行為；如確有必要

者，應檢附計畫報請核准後始得為之。 

18 工廠生產程序老舊，是否

影響申請時程? 

通常新計畫之開發均會面臨技術使用的問題，

現有工廠生產程序老舊若於更新計畫時使用最

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25202&ctNode=31325&mp=epa
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25202&ctNode=31325&mp=epa
http://eiadoc.epa.gov.tw/eiaweb/main.aspx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先進之技術及污染防制措施，可有效降低污染

量時，則環評申請審查作業較易且縮短；但若

仍使用原老舊生產製程，除非污染量能有效控

制且降低，否則恐影響審查時間。 

19 生產製程是商業機密，是

否要全部揭露? 

環評書件之生產製程敘述是一般通用之製程說

明，如審查時被要求公開，可適時以不影響商

業機密之原則下加以說明。 

20 工廠用到化學物質，有特

別規範嗎? 

環保署目前僅針對毒性化學物質訂定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 

歐盟 REACH 法規（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簡稱

REACH法規）於 2007/06/01 公告實施，鼓勵以

較不危險的化學物質取代現有危險化學物質並

提供研發安全化學物質的誘因以及整合生態、

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發展，達成永續發展的目

標。此全面性改革之歐盟化學品管制系統之架

構及流程系統，預告了歐盟新化學品政策正式

執行的開始，也宣告歐盟境內或是輸歐的廠

商，都必須重新開始省思化學品對人類和生態

環境的影響，以及企業應擔負的責任。 

經濟部工業局特用化學品技術輔導與產業推動

計畫-因應國際化學品貿易法規推動計畫可提供

相關諮詢協助。 

21 如果工廠有廢棄物產

生、廢水排放、空氣污染

是否就不能開發? 

 

開發行為有廢棄物產生、廢水排放、空氣污染

之產生是正常現象，只要環評過程提出具體之

改善措施並有效降低排放量且符合法規之要

求，有機會通過環評審查而進行開發。 

22 購買或租用工業區土地

是否就不用辦理環評? 

工廠申請設立於已完成公共設施及整地之園區

內(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

科技園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供業者進駐從

事生產、製造、技術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園區)，

免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 3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3 工廠有其他污染減量問

題誰可以協助解決? 

經濟部工業局提供產業輔導以及污染防治協助

等工作，可逕洽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或委

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02-23255223。 

24 工廠旁有農地，可以申請

擴建嗎? 

因擴展工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原廠土地已

不敷使用，需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時，可依「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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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申請審

查辦法」辦理。 

25 使用毗連工廠之非都市

土地申請有何限制? 

依「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申請審查辦法」第 4 條，申請使用之毗連非都

市土地，應與原廠土地位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相連接。 

(二)毗連非都市土地與原廠土地間或毗連非都

市土地相互間，隔有道路、水路時，其寬度

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十公尺。 

26 農地變更為工業用地須

繳交回饋金嗎? 

依「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申請審查辦法」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經核定

時，興辦工業人應繳交產業創新條例第 65條第

4 項規定之回饋金(應按核定設置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以核定設置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計算)予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產業園

區開發管理基金。 

27 擴廠申請興建過程中，可

以再增加用地嗎? 

依「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計畫

申請審查辦法」第 17條規定，興辦工業人應依

核定擴展計畫完成使用，始得再依規定申請增

加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廠使用。惟申請使用毗連

非都市土地辦理變更編定以 2次為限。 

28 購置工廠用地如有土壤

地下水污染要如何處置?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應於

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

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一、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登記、申請營業

執照。 

二、變更經營者。 

三、變更產業類別。但變更前、後之產業類別

均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不在此限。 

四、變更營業用地範圍。 

五、依法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

終止營業（運）、關廠（場）或無繼續生產、

製造、加工。 

 



B.程序及審查階段 

各行業別審查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 

審查應備文件 

審查意見回覆常見問題及注意事項…等 

項次 題目 建議答案 

1 何謂程序審查? 環保主管機關收到說明書或評估書初稿，在進

行專案小組審查前，會由承辦人員先進行程序

審查，確定其程序及書件內容是否符合「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定，程序審

查完成後再通知開發單位繳交審查規費。 

2 何謂政府政策環評? 政府政策有環境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政策環評與個案環評不同，係由政策研

提機關提出： 

一、工業政策。 

二、礦業開發政策。 

三、水利開發政策。 

四、土地使用政策。 

五、能源政策。 

六、畜牧政策。 

七、交通政策。 

八、廢棄物處理政策。 

九、放射性核廢料之處理政策。 

十、其他政策。 

3 何謂總量管制?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總量管制係指在一定區

域內，為有效改善空氣品質，對於該區域空氣

污染物總容許排放數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為避免妨害水體之用途，

利用水體以承受或傳運放流水者，不得超過水

體之涵容能力。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應

依水體之涵容能力，以廢（污）水排放之總量

管制方式管制。 

4 何謂環境涵容能力? 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能涵

容污染物之量。 

5 什麼是範疇界定會議?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

十條規定開發行為經審查認定須進行第二階段

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評估範疇界定

前，應依說明書審查結論填寫範疇界定指引

表，並視需要列出不同替代方案之環境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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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範疇，送主管機關召開會議討論確定評估範

疇。開發單位提送之評估書初稿，應敘明前項

評估範疇之辦理情形。相關資訊網址如下； 

http://w3.epa.gov.tw/epalaw/search/DispGraph.asp

x?gtype=1&gcode=030050++300&p=1 

6 環境影響說明書與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有何不

同? 

環境影響評估分成二階段，開發單位申請許可

開發行為時，應先檢具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

書，由環保主管機關審查，若審查通過即完成

環評程序。若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必

須編撰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再行送審。 

7 工廠用地旁邊的業者也

在申請環評，可以一起辦

理嗎? 

依據環評法第 15 條：同一場所，有二個以上

之開發行為同時實施者，得合併進行評估。環

評法施行細則第 34條：二個以上開發行為合併

進行評估者，關於評估之執行、審查程序之進

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之作成及其他相

關事項，各開發單位應共同負責。 

8 目前設廠計畫規模小，分

期開發是否就不用環評? 

初期開發因為規模小不需辦理環評，但依據「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後續擴充申請將採取累積計算。建議設廠

應以整體最終開發規模做考量，採分期分區興

建，規避環評並非正確做法，反而延宕整體開

發進度。 

9 應辦環評而未辦，有什麼

罰則? 

若應辦環評未辦而擅自開發，依環評法第 22

條，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罰鍰，

並由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

止實施開發行為。 

10 目前有哪些工業政策環

評? 

目前環保署已完成鋼鐵工業政策評估說明書徵

詢作業、石化工業政策評估說明書已經送審，

惟目前因政策內容變更，因此撤回進行補正，

能源發展綱領政策評估說明書也因國內電力政

策之調整而辦理撤回。 

11 送審前公開說明會的目

的為何? 

公開說明會的目的係藉由公眾參與，廣納意

見，排除開發時非預期產生的抗爭圍堵等情

事，開發單位事先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爭取支

持，有助於建廠的推動。 

12 環境背景調查包括哪些

項目? 

環境背景調查包括下列 7 項，調查頻率以及點

次規定須依照環評作業準則辦理。 

一、物理及化學：氣象、空氣品質、噪音與振

http://w3.epa.gov.tw/epalaw/search/DispGraph.aspx?gtype=1&gcode=030050++300&p=1
http://w3.epa.gov.tw/epalaw/search/DispGraph.aspx?gtype=1&gcode=030050++300&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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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惡臭、水文及水質、土壤、地質及地

形、廢棄物。 

二、生態：陸域生態、水域生態、特殊生態系。 

三、景觀及遊憩。 

四、社會經濟。 

五、交通。 

六、文化。 

七、環境衛生。 

13 什麼是環境影響評估技

術規範? 

環評報告編撰須採用多種評估技術，與工廠設

立相關者包含動物生態評估、空氣品質模式評

估、道路交通噪音評估、營建工程噪音評估、 

環境振動評估、植物生態評估、健康風險評估、

河川水質評估等技術規範。採用評估模式須為

上述技術規範所明列者。 

14 什麼是環境影響評估審

議規範? 

環保署針對不同開發行為擬定審議規範，做為

開發單位編撰之參考，目前並未包含工廠設立

審議規範，較相近者為工業區開發審議規範。 

15 為何要分專案小組審查

與委員會審查?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時會根據開發行為特性組成

專案小組，成員除了環評委員外，另外邀集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案小組審查完竣

後，會提交審查結論與意見，再送交環評委員

會進行審查確認。 

16 環評審查的要求是否要

照單全收? 

環評審查過程之各項疑慮，開發單位可透過防

治設施升級、污染減量、或管理手段降低環境

衝擊之說明，說服審查委員解除疑慮而減少要

求，所以並非照單全收；然而審查通過列入審

查結論內之要求則需全部據以辦理，做為未來

環評追蹤考核之重點。 

17 審查期間對於委員意見

短期內無法回應怎麼辦? 

每次專案小組會議期間，環保主管機關通常會

給予約 3 個月時間，要求開發單位針對審查委

員之意見進行補充修正與回覆，若開發單位於

時間內無法完整回覆，可向環保單位發文要求

展延，展延時間沒有限制。 

18 環評報告預測會帶來環

境影響要如何因應? 

環評報告中會對開發行為所帶來環境衝擊進行

預測，因此須擬定相對應之預防及減輕措施，

且必須具體可行，開發單位亦須承諾將如實辦

理，才能爭取委員同意通過審查。 

19 審查結論是如何訂定的?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分專案小組審查與委員會審

查，專案小組成員除了環評委員外，另外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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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案小組審查完

竣後，會提交審查結論與意見，再送交環評委

員會進行審查確認。部分縣市環保局則採委員

會直接審查方式。 

審查結論係由前述審查過程中之所有參與委員

共同研擬訂定，做為開發行為的規範。 

20 如果審查結論是不能開

發，有其他選擇嗎?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經主管機關審

查認定不應開發者，開發單位得另行提出替代

方案，重新送主管機關審查。如就原地點重新

規劃時，不得與主管機關原審查認定不應開發

之理由牴觸。 

21 如果甲工廠申請通過環

評後，可以由乙工廠接手

嗎? 

如果僅為經營權之轉換，申請變更公司行號及

負責人即可。若牽涉其他變更則依「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36 條，重新申請許可之工業類別、生產設施及

製程應與原工廠相同。 

22 為何環評程序要分成二

個階段? 

 

當開發單位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且經環保單位

審查後之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另依

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第 19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係指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

相容者。 

二、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

相容者。 

三、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者。 

四、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

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五、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

當地環境涵容能力者。 

六、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

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23 工廠設立的評估重點為

何?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3

條：工廠設立應評估各種製程產生各項污染物

之質與量，繪製質量平衡圖表，預測各項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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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增量，評估其影響程度及範圍，並提出因

應對策。 

工廠於試車及營運期間可能產生有害事業廢棄

物或有毒氣體者，應說明其可能影響範圍及程

度，提出可行之防制（治）措施及應變計畫。 

24 為什麼第二階段環評要

辦理說明書陳列揭示? 

開發行為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才會被要求進入

第二階段審查，因此需要更多透明公開的程序

讓民眾參與，因此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第 2 項：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

當地點陳列或揭示，其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25 說明書需在那些地點陳

列揭示?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20條： 

開發單位應擇定五處以上為環境影響說明書陳

列或揭示之處所，並力求各處所平均分布於開

發環境區域內。 

一、開發行為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及村（里）辦公室。 

二、毗鄰前款鄉（鎮、市、區）之其他鄉（鎮、

市、區）公所。 

三、距離開發行為所在地附近之學校、寺廟、

教堂或市集。 

四、開發行為所在地五百公尺內公共道路路側

之處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處所。 

26 要透過何種方式通知民

眾閱覽說明書?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第 3 項：於新

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

論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示地點，且應連

續刊載三日以上。 

27 為什麼第二階段環評還

要辦理現勘及公聽會? 

第一階段的現勘及說明會主要是環保主管機關

辦理，而第二階段的現勘及公聽會則由目的事

業機關辦理。 

28 工廠導入節能減碳、水回

收再利用會加快申請程

序嗎? 

節能減碳及水回收再利用均為企業永續發展之

作為，有效正面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亦可

降低公共資源的供給壓力，整體環境衝擊可有

效降低，對環評審查確實有縮短之實質幫助。 

29 工廠需要生產用水，有另

外申請文件嗎? 

開發單位施工及營運之用水，依水資源相關法

規須檢附用水計畫書者，應先向水資源主管機

關提出用水計畫書之申請。 

通常用水均須取得開發場址所在地之自來水公

司供水同意公文書作為佐證，如用水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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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CMD 需向縣市政府申請核定用水計畫書通

過；若用水超過 3,000CMD 時，則須通過經濟

部水利署用水計畫書審查。 

30 新設工廠生產可以抽取

地下水嗎? 

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1

條：開發行為位於地下水管制區者，如需抽取

地下水時，應依水利法及地下水管制辦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抽取地下水者，應調查開發基地內地下水水

位、水質，並提出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及地盤

（層）下陷措施。 

31 工廠產生的事業廢棄物

處理原則為何? 

事業廢棄物以自行處理為原則。依據「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13 條：開發單位

應規劃設置廢棄物貯存、清除及處理系統，處

理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各種廢棄物；並評

估其可能之負面影響。如委託執行機關或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者，開發

單位須調查合格機構之家數，並說明其處理能

力及可能容納之數量，並承諾未完成委託前不

得施工或營運。 

自行設置廢棄物焚化（資源回收）廠、掩埋場

或其他處理設施處理廢棄物者，其對環境之影

響應併入開發行為內容同時評估，並承諾依計

畫實施。 

32 通過環評以後若要改變

開發內容如何辦理?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條：開

發單位變更原申請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就申請變更部分，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

以上者。 

二、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

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

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 

四、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然、社

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影響之虞者。 

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條：開發單

位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

查結論，若無需重新辦理環評，應提出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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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差異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一、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

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級效

率。 

二、既有設備提昇產能或改變製程而污染總量

未增加。 

三、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四、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

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令之修

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